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申报文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之承诺函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 

     

周方洁  余  艇  张鹏翔 

     

赵  勇  徐青松  杨柳锋 

     

李根美  靳  明  陈  奎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申报文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之承诺函 

 

本公司及本项目签字人员承诺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中由本公司提供的相关

文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闫建霖     

财务顾问项目主办人： 

      

 刘景泉  张景利   

财务顾问项目协办人： 

          

 舒博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申报文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之承诺函 

 

本所及本项目签字律师承诺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中由本所提供的相关文件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沈田丰     

 

签字律师： 

      

 沈田丰  吕  卿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年    月    日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的承诺函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对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申请文件进行了核查，确认所

出具的文件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傅芳芳 

 

 

签字注册会计师：                                                 

                          严善明                李正卫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申报文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之承诺函 

 

本公司及本项目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承诺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文件中由本公司提供的相关

文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 

      

 俞华开     

 

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 

      

 王传军  韩桂华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